
持續優化民防體系 增強災害應對能力 

每年 5、6月份左右澳門便進入颱風季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預料 2020

年約有 4 至 6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澳。特區政府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同時，應對颱風的民防工作一刻也沒有放鬆。負有民防職責的警察總局分

別於 3月和 4月組織民防架構成員舉行會議及桌上演習，並從防疫、社會

運作、實際所需等多方面作出綜合考量和平衡後，計劃第二季舉行“水晶魚

2020”大型颱風民防演習，為應對風季作充分準備。 

事實上，2017 年 8 月 23日的“天鴿”風災對澳門造成嚴重破壞後，特

區政府經重新檢視整個防災減災系統，決心加快民防工作的革新。保安當

局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以及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組的建議，於災後隨即

開始推進民防法制體制的變革。9月 6 日，保安當局公佈了“應對颱風及安

全事故的短、中、長期計劃”，共涉及 11 個方面的 35項工作。屬短期計劃

的增加完善基礎設施、暢通訊息發放渠道、增添救災應急設備等 25項工

作早已基本完成並持續深化中，屬中、長期計劃的制定《民防綱要法》、

建設新的民防及應急行動中心等相關工作亦正有序推進。 

兩年多以來，在行政長官領導下，保安當局透過多方面的努力，持續

優化民防體系，增強災害應對能力： 

一是完善應急預案體系。警察總局不斷統籌更新《民防總計劃》，已

制定一份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及包括颱風、風暴潮等十個方面的專

項應急預案，加上民防架構各部門的應急預案，形成了較完整的應急預案

體系。對其中的“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保安當局更是

持續透過大型演習等不斷優化。 

二是健全民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天鴿”風災後，透過行政長官批

示，目前民防架構成員實體已增加至 30 個，有關成員實體的代表皆為相

當於廳級以上的行政級別且具備專業要求，以助民防架構良好運作。同

時，《民防綱要法》法案建議改由保安司司長擔任民防聯合行動指揮官，



並由警察總局局長輔助，以實現行政當局對民防行動的強勢統籌，提升對

災害事故的應對效率。 

三是推動制定《民防綱要法》。保安當局根據行政長官的指示，推動

制定一部新的法律《民防綱要法》，以滿足現代民防工作的需要。目前，

《民防綱要法》法案正在立法會小組會討論，待完成後將交由立法會全體

會議作細則性表決。法案除建議提升行動指揮級別外，還包括了統一事故

分類分級、強化資訊有效傳播、明確各類義務責任、引入如關閉指定的出

入境口岸等新的例外措施、設立志願協防制度等內容。 

四是建設“應急指揮應用平台”。警察總局聯同保安部隊事務局與內地

相關單位合作構建的“應急指揮應用平台”，包括突發事件接報、應急事件

處置、預警信息發布、一張圖、資源管理五個子系統，2019 年 6月完成第

二期建設，並在 2019 年風季正式投入使用，在提升各部門聯動能力、加

強災害預警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 2019 年應對“韋帕”颱風的實戰中達

到預期效果。警察總局將繼續完善“應急指揮應用平台”的功能，以實現民

防的智慧化管理。 

五是深化民防演練和宣傳推廣。民防架構自 2018 年起每年舉行代號

“水晶魚”的颱風民防演習，藉此測試相關應急預案，檢視並強化民防架構

成員的應急管理聯動能力。此外，保安當局還持續加強民防宣傳推廣工

作，除適時更新部門網頁發放最新民防和警務資訊外，2017年 9月，部分

保安部隊及部門組建了恆常宣傳小組，向社會進行形式多樣的民防教育，

包括進行風暴潮撤離模擬演習等，增強市民大眾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危機

意識和自救意識。 

民防工作的持續革新，在應對 2018 年強颱風“山竹”及其他後來的民防

行動中，均取得了明顯理想而積極的成效。然而，面對颱風等災害的破壞

性和難以預測性，民防工作仍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保安當局定將時刻保持

憂患意識，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防

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2028 年）》的目標和要求，持續推進革新民防管



理，適時完善與《民防綱要法》配套的相關行政法規。此外，不斷優化民

防訊息的發布，研究設置民防應急廣播電台；進一步強化民防宣傳推廣工

作，商討制訂學校防災計劃，以及邀請更多民眾參觀民防行動中心，積極

促進民防多元共同參與；繼續加強與廣東省的應急管理聯動合作，藉此提

升本澳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守護好澳門市民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 


